
公告编号：2021-022

证券简称：恒瑞能源 证券代码：830807 主办券商：国元证券

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附件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安徽安鼎资产评估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霍邱翔晟新

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装机容量

11.00353MWp 的光伏发电站的市场价值评估报告》（安鼎评字(2021)

第 2105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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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六安思则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 出具的《关于霍邱翔晟

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财务状况的专项审计报

告》（六安思则专审字【2021】150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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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1 年 7月 23 日


